
凤翔区雍州大厦综合楼遗留问题
处置方案

一、项目概况
雍州大厦综合楼坐落于城关镇大什字西北角，由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占地3.189亩，总建筑面积14540平方米，建成综合楼1栋（地上19层地下1层），地上一至三层为商业用房，四至十九层为住宅用房共计112套。项目负责人赵建林，联系电话18991709666。
2008年7月29日该公司以拍卖方式取得城区大十字西北角89－92号院2016.5平方米(合3.0247亩)的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综合（商业和住宅），使用年限为50年。为了更好的实施项目规划，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地块相邻的两个自然人王志存、雒凤宁分别于2010年10月24日、2010年10月27日签订《联建协议》，约定了联合建设补偿事宜。
此后，该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了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年4月20日取得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1年4月29日领取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设规模为框架结构综合楼，地上19层，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14540㎡；2011年10月8日县住建局核发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总建筑面积14540㎡，包括三层商业及112套住宅。2012年4月23日办理了以拍卖方式取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书登载的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58年7月29日，土地用途为：综合（商业和住宅）。2014年8月4日经县住建局审核，办理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用地手续不完善
1.联合建设方雒凤宁因联建安置补偿纠纷一直未将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证号：凤国用（2010）第049号）转移登记至该公司名下。2021年7月12日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双方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裁定雒凤宁协助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登记手续，但雒凤宁至今未履行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义务。
2.另一联合建设方王志存名下使用的土地系经自然人秦立（原县工商银行职工）以拍卖方式从原县工商银行取得，期间三次转让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经查，该宗土地现在仍登记在原中国工商银行凤翔县支行名下。
（二）未向部分购房人开具购房发票、未缴纳契税
经调查了解，有部分购房人未拿到税务机关开具的正式购房发票；同时代收购房人的契税款亦未交给税务部门。
（三）未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开发企业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未交存至维修资金专户。
三、处置措施
根据省专班《关于进一步加快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不动产“登记难”工作方案》（陕解决登记难专办发[2022]2号）和《宝鸡市凤翔区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试行）》（宝凤解决小组发〔2023〕2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拟定以下处置措施：
（一）补办用地手续、补交土地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
1.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翔分局
2.协助单位：区税务局
3.处置措施：按照陕解决登记难专办发[2022]2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一条以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置。涉及雒凤宁部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督促其落实人民法院判决；涉及王志存部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追根溯源，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翔县支行为抓手，从源头开始追缴土地出让价款，理顺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
（二）未开具购房发票、未缴纳契税问题的处置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区税务局
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十三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置。由区住建局负责督促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给购房人开具购房发票，及时申报纳税业务；区税务局负责做好税款征收工作，责令该公司限期缴纳代收购房人的契税款。
（三） 未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置
1.责任单位： 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 宝鸡市凤翔不动产登记中心
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由区住建局责令陕西润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限期将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至维修资金专户；宝鸡市凤翔不动产登记中心配合做好资金归集、交存、入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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